
出东省公共就业和∴扌服务中心

关于职业技能评价

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

各市职业技能评价管理机构、省属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

构、省属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社会培训评价组织、有关单

位 :

因近期我国疫情防控形势严唆复杂,为 做好职业技能

评价疫情防控工作,保障广大考生和组织评价工作人员的

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,通知如下:

一、各评价机构要在评价工作开始前,向 当地疫情防

控工作领导机构进行报备,并严格按照疫情防控工作领导

机构相关要求,落细落实疫情防控措施。疫情防控工作领

导机构同意开展评价工作回执、报各情况说明和疫情防控

工作方案需在开考前 5个工作日报评价管理部门各案。

二、各评价机构要建立疫情防控常态化机制,按照当

地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制定方案,统筹安排好各类职业资格

鉴定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、专项能力考核等工作。为减少

人员流动带来的防疫风险,评价机构不得组织人员跨省、

市报名考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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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评价机构要科学合理布置考场,原则上每周组

织评价工作不超过 3次 ,每考点每场评价人数不超过 100

人。要做好考场消毒、考生测温、健康码查看、48小 时内

核酸检测报告登记等措施,切 实保障考生安全。理论考试

考生座位间隔需超过 1米 以上,实操考核工位间隔应按疫

情防控的要求合理配置。

四、各评价机构要提前给考生发放 《职业技能评价考

生疫情防控告知书》 (见 附件 ),按照要求采取防控措

施。考试当天,评 价机构要与考生和考务有关人员签订

《健康承诺书》。

五、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、技工院校学生职业技能

等级认定按照当地疫情防控要求进行。

六、日照市由于突发疫情,暂停全市范围内职业资格

鉴定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相关的报名

和考核工作。各级职业技能评价管理机构要加强监管指

导,对不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,暂停评价工作。

以上工作要求将根据疫情形势发展情况适时调整。

附件:职业技能评价考生疫情防控告知书

山东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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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∶

职业技能评价考生疫情防控告知书

一、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考生,请务必提前申领
“山东

省电子健康通行码
”
和
“
通信太数据行程卡∴ 每日自觉进行

体温测量、健康状况监测,考前主动减少外出、不必要的

聚集和人员接触,确保考试时身体状况良好。

二、考试 当日,考 生经现场检测体温正常 (未超过

37。 3℃ ),山 东省电子健康通行码绿码、通信太数据行程卡

绿卡,持本人首场考试考前 48小 时内(依采样时间计算 ,

下同)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纸质版,方可参加考试。

山东省电子健康通行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可通过微

信、支付宝“电子健康通行卡刊`程序申领,进入考点时通过

手机集中展示。

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纸质版须在进入考场时提交给监考

人员,每场考试均须提交一份 (可提交原件或复印件)。

三、持非绿码的考生应主动向考点所在地疫情防控部

门和评价机构申报,告知旅居史、接触史和就诊史,由 当

地专家组评估后确定考试安排。

四、具有以下特殊情形的考生,应 于考前主动向评价

机构申报,并遵守以下要求:



1。 存在以下情形的考生,参加考试时须持有考前 14天

内的 2次间隔 24小 时以上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,其中 1次

为考前 48小 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,并在隔离考场考

试 :

①有中、高风险等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且离开上述地

区不满 21天者;

②考前 14天 内有国内发生本土疫情的地级市和有扩散

风险的毗邻地区旅居史和接触史的;

③居住社区21天 内发生疫情者;

④有境外旅居史且入境已满 21天但不满 28天者。

2.考前 14天 内从发生本土疫情省份返鲁参加考试的考

生,须提供启程前 48小 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返鲁后考

前 48小 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,并在隔离考场考试。

3.考前 ⊥4天有发热、咳嗽等症状的,须提供医疗机构

出具的诊断证明和考前 48小 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,并

在隔离考场考试。

4.治愈出院满 14天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,应持

考前 7天 内的健康体检报告:体检正常、肺部影像学显示

肺部病灶完全吸收、2次 间隔 24小 时核酸检测 (其 中 1次为

考前 48小 时,痰或鼻咽拭子)均为阴性的,可 以在隔离考

场参加考试。

五、存在以下情形的考生,不得参加考试 :



1。 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和尚在隔离观

察期的密切接触者、次密接;

2.考前 14天 内有发热、咳嗽等症状未痊愈且未排除传

染病及身体不适者;

3。 有中、高风险等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且离开上述地

区不满 14天者;

4。 有境外旅居史且入境未满 21天者。

5。 不能按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健康证明的。

六、考试当天,若考生入场或考试期间出现咳嗽、呼

吸困难、腹泻、发热等症状,经专业评估和综合研判,能

继续参加考试的,安排在隔离考场考试。

七、考生进入考点时,须接受体温测量、核验山东省

电子健康通行码、通信太数据行程卡、核酸检测阴性证

明、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。请考生预留充足入场时间 ,

考生须听从考点工作人员指挥,保持
“一米线

”,羽0队有序入

场。

八、考试期间,监考人员将组织全体考生签订 《考生

健康承诺书》 (各评价机构制定),请考生提前了解健康承

诺书内容,按要求如实签订。

九、考生参加考试时应 自各一次性使用医用 口罩或医

用外科 口罩,除接受身份核验时按要求摘下口罩外,进 出

考点以及考试期间须全程佩戴口罩。



十、参加考试时,请考生各齐个人防护用品,

好个人防护,保持手卫生。合理安排交通和食宿 ,

食卫生。

严格做

注意饮


